
國
圓
圓
圓
固
圓

--
、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之
意
義

何
謂
見
童
社
會
工
作
?
欲
探
究
此
意
義
之
前
必
領
先

瞭
解
社
會
工
作
的
定
義
。
根
攘
史
金
得
摩
及
柴
柯
雷
(

∞
w
志
告
。
z
h
w
吋
H
H
m
n
w
叩
門
己
的
詮
釋•• 

「
社
會
工
作
是

一
門
藝
街
、
一
門
科
學
、
亦
是
一
項
專
業
。
其
目
的
在
協

助
人
們
解
決
其
個
人
、
團
體
、
(
及
其
是
家
庭
)
及
社
區

的
問
題
，
以
及
運
用
個
業
工
作
、
團
體
工
作
、
社
區
組
織

之
方
法
，
使
個
人
、
團
體
、
及
社
區
之
間
的
關
係
'
能
達

到
滿
意
的
情
況
。
」
(
註

一
)

他
們
又
指
出
:
「
社
會
工
作
具
有
三
項
基
本
功
能
:

位
復
社
會
功
能
、
達
成
更
有
殼
的
社
會
功
能
，
以
及
預
肪

社
會
功
能
失
調
o
L
(
註
二
)

由
此
可
知
社
會
工
作
是
一
項
專
業
工
作
，
也
是
高
等

教
育
的
一
門
學
科
，
它
是
應
用
科
學
的
方
法
蒐
集
資
料
，

診
斷
及
矯
治
以
解
決
個
人
、
團
體
、
及
社
區
的
問
題
。
因

為
它
的
工
作
對
象
是
以
人
為
主
體
，
在
促
進
人
際
關
係
及

溝
通
時
卻
必
讀
靠
技
術
'
(
所
謂
藝
術
)
。

至
於
社
會
工
作
的
三
項
基
本
功
能
，
放
復
社
會
功
能

，
是
指
有
困
難
或
問
題
的
個
人
、
團
體
或
社
區
，
以
治
療

或
重
建
的
方
式
，
使
他
恢
復
功
能
。

達
成
更
有
效
的
社
會
功
能
，
是
指
一
般
並
無
特
殊
困

難
或
問
題
的
個
人
，
或
團
體
、
社
區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
，
使
其
能
更
圓
滿
。

預
防
社
會
功
能
失
調
，
是
指
早
期
發
現
有
害
於
有
效

的
社
會
功
能
進
行
之
狀
況
及
情
境
，
並
加
以
控
制
及
減
除

粽
上
所
述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是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
科
學
方
法
或
技
術
包
括
個
案
工
作
、
團
體
工
作
、
社
區
組

織
之
方
法
，
協
助
兒
童
解
決
其
問
題
，
使
其
與
家
庭
及
學

梭
間
的
關
係
能
更
滿
意
。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又
可
分
為
廣
議

的
及
狹
義
的
兩
種
。
狹
義
的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指
對
有
問
題

的
兒
童
予
以
矯
治
。
廣
義
的
見
童
社
會
工
作
不
僅
包
括
上

述
，
而
且
包
括
預
防
，
以
及
對
一
妞
兒
童
的
服
路
，
以
使

他
們
更
能
發
展
潛
能
。

二
、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的
重
要
性

當
前
我
國
工
業
及
經
濟
發
展
，
就
業
母
親
臼
益
增
多

，
對
幼
年
子
女
難
免
疏
於
管
教
。
復
因
國
民
生
活
日
趨
奢

華
，
兒
童
從
小
生
活
在
優
裕
的
環
境
中
，
易
肝
、
傾
向
於
享

樂
，
形
成
許
多
不
良
習
債
，
諸
如
沈
緬
於
電
動
玩
具
、
電

觀
、
M
T
V
等
，
荒
廢
了
學
業
，
有
偏
差
行
為
或
犯
罪
行

為
的
兒
童
逐
年
增
加
。
鑒
於
上
述
，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亞
聽

從
速
推
廣
。
可
先
從
狹
義
的
兒
童
社
會
社
會
工
作
，
逐
漸

推
展
至
廣
義
的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。
換
言
之
先
從
矯
治
問
題

兒
童
的
不
良
行
為
著
手
，
逐
漸
擴
及
對
一
般
兒
童
的
服
務

，
以
及
預
防
心
理
失
詢
及
非
行
的
發
生
。

沙
依
仁

一
二
、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的
範
固
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的
範
圍
究
竟
應
包
括
那
些
方
面

?
按
列
舉
中
外
學
者
的
意
見
如
下
:

益
增
線
教
授
表
示
為
見
童
舉
辦
的
社
會
工
作
也
就
是

為
兒
童
謀
福
利
的
工
作
。
他
將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分
為
三
部

份.. 
L

一
股
見
童
福
利
包
括
:
托
兒
所
、
兒
童
衛
生
保
健

、
兒
童
教
育
、
家
庭
津
貼
等
。

Z

不
幸
兒
童
福
利
包
括
:
機
構
教
養
、
家
庭
補
助
、

兒
童
寄
養
、
領
姜
、
未
婚
母
親
服
務
、
被
虐
待
兒
童
的
服

弱
。

一 12 一

3
.特
殊
兒
童
與
資
賦
優
異
兒
童
福
利
包
括
殘
障
兒
童

的
教
育
及
醫
療
服
務
、
問
題
兒
童
及
犯
罪
少
年
的
預
防
及

矯
治
、
資
賦
優
異
兒
童
的
管
教
。
(
註
三
)

史
金
得
摩
及
柴
柯
雷

(
ω
r
E
B
。
2

臼
肝
、]
J
F
E
Z
i

E
M
刊
)
認
為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應
包
括
下
列
各
項•• 

寄
養
家

庭
、
團
體
生
活
、
領
養
、
為
未
婚
父
母
的
服
務
、
保
護
的

服
務
:
家
庭
日
間
托
育
及
家
事
管
理
員
服
蕩
。
(
註
四
)

上
述
學
者
們
所
指
出
為
兒
童
所
推
行
的
社
會
工
作
種

類
頗
多
，
極
為
周
詳
，
然
而
其
童
心
均
在
兒
童
福
利
方
面

，
對
於
問
題
見
童
的
輔
導
所
佔
之
比
重
極
輕
。
筆
者
認
為

在
目
前
問
題
見
童
日
益
增
多
的
情
況
之
下
，
近
程
的
目
標

其
童
心
應
放
在
對
於
問
題
兒
童
的
矯
治
。
當
然
對
於
兒
童



應
獲
得
的
福
利
是
不
容
忽
臨
的
。
中
程
的
目
標
在
於
如
何

預
防
兒
童
不
發
生
失
調
行
為
。
遠
程
的
目
標
應
放
在
如
何

但
進
見
童
的
潛
能
，
換
言
之
便
一
般
見
童
(
包
括
調
道
良

好
及
調
過
不
良
的
兒
童
)
都
能
表
現
更
佳
。
筆
者
認
為
對

兒
童
所
舉
辦
的
社
會
工
作
，
最
好
是
預
防
及
矯
治
氣
顧
，

才
能
收
到
良
好
的
效
果
。
但
是
在
目
前
有
失
調
行
為
的
見

童
人
數
增
加
迅
速
，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以

及
國
民
小
學
輔
導
教
師
人
數
不
足
的
狀
況
下
，
只
可
針
對

問
題
見
童
的
矯
治
工
作
為
主
，
偶
然
才
舉
辦
為
一
般
見
童

所
設
計
的
社
會
工
作
。
將
來
有
足
侈
的
工
作
人
員
(
可
訓

練
一
些
義
工
或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)
，
方
能
全
面
推
展
一
妞

兒
童
的
社
會
工
作
。

四
、
方
法
及
技
術
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包
括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、
社
會
團
體
工

作
、
以
及
社
區
工
作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社
會
工
作
必
讀
採
倍

多
種
技
術
'
如
會
談
技
巧
、
行
為
修
正
策
略
，
諮
商
理
論

、
心
理
治
療
、
角
色
扮
演
、
遊
戲
治
療
、
家
族
治
療
等
等

。
究
竟
對
兒
童
所
舉
辦
的
社
會
工
作
應
探
用
那
些
方
法
及

技
術
?
筆
者
認
為
社
會
個
集
工
作
及
團
體
工
作
是
常
辦
的

工
作
。
社
區
工
作
方
面
，
在
社
區
資
諒
的
運
用
，
以
及
較

困
難
的
個
案
轉
介
社
區
機
構
，
例
如
心
理
失
調
的
個
案
，

社
會
工
作
員
若
無
法
矯
治
轉
介
兒
童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。
此

外
，
社
區
、
童
軍
活
動
等
是
較
常
辦
的
社
區
工
作
，
對
於

問
題
見
章
或
一
般
兒
童
舉
辦
兒
童
育
樂
營
或
夏
令
營
之
類

的
社
區
活
動
以
矯
正
其
偏
差
行
為
或
發
展
其
潛
能
，
當
前

在
我
國
該
項
工
作
尚
未
普
遍
，
僅
是
偶
然
舉
辦
而
已
。
至

於
對
偏
差
行
為
的
兒
童
或
少
年
舉
辦
類
似
於
國
外
的
對
少

年
犯
社
區
處
適
的
工
作
，
則
僅
辦
過
一
次
。
綜
上
所
述
，

我
國
當
前
對
兒
童
所
舉
辦
的
工
作
，
在
方
法
上
以
個
案
及

團
體
工
作
較
多
，
社
區
工
作
僅
佔
極
少
數
。
在
投
巧
方
面

常
用
的
投
巧
包
括
行
為
修
正
策
略
、
遊
戲
治
療
、
角
色
扮

演
，
至
於
諮
商
理
論
及
心
理
治
療
使
用
較
少
，
習
慣
上
對

於
幼
兒
及
國
民
小
學
低
年
級
的
學
童
，
常
使
用
遊
戲
治
療

、
行
為
修
正
策
略
，
因
為
該
年
齡
階
段
的
兒
童
尚
無
法
將

其
心
態
及
周
遭
璟
境
用
會
談
方
式
告
知
社
會
工
作
員
。
所

以
在
幼
見
階
段
不
探
取
個
案
工
作
方
法
常
使
用
行
為
修
正

策
略
，
對
於
良
好
的
行
為
用
正
性
加
強
法
，
對
於
不
良
的

行
為
揖
取
消
去
法
，
以
及
遊
戲
治
療
法
，
例
如
東
門
國
小

輔
導
室
以
演
布
袋
戲
的
方
法
改
善
學
童
的
不
良
行
為
，
上

述
方
法
兼
具
遊
戲
治
療
及
角
色
扮
演
投
巧
。
對
於
國
民
小

學
中
年
級
及
高
年
級
的
學
童
，
則
探
用
個
案
工
作
及
團
體

工
作
較
多
。

五
、
兒
童
失
調
行
為
的
剖
析

當
前
我
國
兒
童
的
失
調
行
為
較
從
前
嚴
重
，
失
調
見

童
人
數
較
從
前
急
劇
增
加
，
而
且
開
始
出
現
失
調
行
為
的

年
齡
愈
來
降
低
。
根
攘
臺
灣
刑
案
統
計
從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
至
七
十
四
年
，
未
滿
八
歲
至
未
滿
十
二
歲
的
兒
童
犯
罪
人

數
增
加
了
二
倍
半
以
上
，
而
少
年
犯
罪
人
數
增
加
未
滿
一

倍
。
(
註
五
)
從
上
述
資
料
，
可
顯
示
出
目
前
亟
應
推
展

對
失
調
兒
童
矯
治
工
作
，
否
則
會
影
響
未
來
的
社
會
發
展

。
此
間
為
當
前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的
近
程
目
標
。

欲
推
展
此
項
工
作
，
首
先
應
確
確
定
對
象
，
究
竟
何

謂
失
詞
兒
童
。
依
照
海
威
特
與
金
根
士
(
固
而
E
H
H
S
門
戶

，H
S
W
E
M
)
的
分
類
，
失
調
見
童
可
分
為
下
列
三
類
•. L 

不
社
會
化
放
擊
性
強
的
見
童
，
這
些
兒
童
生
性
凶
狠
冷
酷

，
很
容
易
發
生
暴
力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他
們
對
任
何
人
包
括

家
人
在
內
都
很
憎
恨
，
他
們
的
行
為
在
任
何
場
合
都
不
社

會
化
的
，
這
些
兒
童
多
數
出
生
在
下
層
社
經
地
位
的
家
庭

或
破
碎
家
庭
中
，
從
小
就
未
會
得
到
母
愛
。
接
凱
丈
及
佛

定
南
(
白
H
H
S
口

h
w
吋
叩
門
已
戶
口
m
w口
已
)
表
示
這
些
孩
子
終

生
都
不
會
發
展
超
我
，
所
以
他
們
犯
了
暴
力
罪
不
會
感
到

罪
疚
。Z

社
會
化
攻
擊
性
強
的
兒
童
，
這
類
兒
童
比
較
缺
乏

主
見
，
對
於
是
非
善
惡
判
斷
不
、
晶
惘
，
容
易
誤
交
不
良
友
伴

，
而
有
偏
差
或
犯
罪
行
為
。
他
們
的
行
為
在
幫
園
中
是
社

會
化
的
。
在
幫
團
以
外
是
不
社
會
化
的
。
他
們
多
數
出
生

在
破
碎
或
下
層
社
經
地
位
的
家
庭
中
，
幼
年
時
會
得
過
母

愛
，
但
是
後
來
自
於
自
己
表
現
太
差
，
雙
親
不
愛
護
，
以

致
表
現
更
不
佳
。

a

高
度
抑
制
的
見
童
這
類
兒
童
膽
小
、
害
羞
、
冷
漠

、
退
縮
、
孤
僻
，
他
們
多
數
出
身
在
中
上
層
社
經
地
位
的

家
庭
中
雙
親
過
份
保
護
，
所
以
會
形
成
子
女
的
無
能
。
(

註
六
)以

上
三
種
類
型
中
前
兩
種
是
屬
於
行
為
偏
差
的
類
型

。
最
後
一
種
是
屬
於
心
理
失
調
的
類
型
。

根
攘
桂
、
墨
斯
、
及
卡
脫
拉
(
β已
是
喝
足
。
門
個
司
h
w

白
E
F

門
)
的
研
究
，
行
為
失
調
可
分
為
•• 
L

行
為
歧
異
，

這
類
見
童
的
行
為
包
括
不
服
從
、
不
合
作
、
激
動
、
違
抗

、
函
莽
、
無
禮
、
喧
鬧
、
尋
求
注
意
及
關
顱
，
欺
凌
弱
小

者
、
亂
發
脾
氣
、
過
度
活
動
、
不
安
、
消
極
主
義
。

Z

人
格
問
題
又
可
分
為
一
神
經
質
、
過
度
敏
感
、
怕
蓋

、
自
卑
、
缺
乏
自
信
、
自
我
意
識
不
良
、
容
易
緊
張
及
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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奮
、
恐
懼
及
焦
慮
。

n
a不
成
熟
或
異
常
的
類
型
，
這
類
兒
童
是
不
專
心
，

行
為
輝
憧
、
對
學
業
不
感
興
趣
、
懶
散
、
心
神
不
定
、
自

日
夢
、
呆
滯
、
沈
默
。
此
類
個
人
像
自
閉
症
、
以
及
輕
微

精
神
病
的
情
況
。
這
類
見
童
在
學
校
襄
學
業
成
績
非
常
落

後
，
比
神
經
質
的
及
人
格
問
題
的
個
人
還
要
差
。
(
註
七
)

4
.犯
罪
的
類
型
目
前
兒
童
犯
罪
人
數
逐
年
增
多
，
犯

罪
見
童
的
性
別
是
男
多
女
少
，
犯
罪
種
類
方
面
以
竊
盜
犯

最
多
。拉

脫
爾
及
葛
雷
字

(
m
E
R吋
H
H口
問
)
。EV
H
H
B
)認

為
失
調
兒
童
可
分
為
兩
類•• 
L

人
格
方
面
的
失
調
如
精
神

官
能
症
。

Z

反
社
會
的
行
為
意
指
與
社
會
所
贊
許
的
行
為
完
全

不
同
。學

童
們
的
行
為
歧
異
與
其
學
業
成
績
不
良
有
密
切
的

相
關
。
根
接
史
坦
納

S
Z
口

5
2
)
的
研
究
，
發
現
有
三

分
之
二
以
上
情
緒
障
礙
的
見
童
學
業
成
績
落
後
，
如
何
能

使
他
們
迎
頭
趕
上
，
即
能
使
三
分
之
二
行
為
歧
異
的
學
生

，
解
決
困
境
並
逐
漸
矯
正
其
行
為
。
他
並
表
示
多
數
行
為

偏
差
的
學
童
是
學
業
落
後
發
生
在
先
，
行
為
偏
差
發
生
在

後
，
其
形
成
的
過
程
為
•• 

一
旦
發
生
學
業
落
後
會
使
學
生

焦
慮
、
不
安
、
緊
張
、
惶
忠
、
造
成
情
緒
的
高
張
。
若
有

學
業
成
績
良
好
的
兄
弟
姊
妹
作
比
較
，
則
會
加
強
妒
忌
及

價
怒
的
情
緒
，
形
成
情
緒
的
擾
亂
及
障
礙
，
倘
若
遭
遇
多

次
，
或
長
期
的
失
敗
，
則
形
成
挫
折
感
及
自
卑
心
理
，
然

後
逐
漸
修
正
其
自
我
概
念
，
自
認
是
失
敗
者
，
逐
漸
喪
失

自
信
及
勇
氣
，
在
班
上
愈
來
愈
遭
受
歧
租
或
拒
絕
，
許
多

學
章
為
謀
求
補
償
，
想
在
另
一
方
面
出
人
頭
地
，
以
加
強

其
攻
擊
性
，
或
加
入
不
良
幫
圈
，
結
識
行
為
不
佳
的
遊
伴

，
逐
漸
進
入
了
犯
罪
的
歧
途
。
(
註
爪
)

綜
上
所
述
兒
童
的
失
調
行
為
大
體
上
可
歸
納
為
三
類

L

學
業
成
積
落
後
。
9

的
攻
擊
性
或
偏
差
行
為
，q
山
心

理
失
調
。

六
、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舉
例

為
使
讀
者
瞭
解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實
際
辦
理
的
情
況
，

特
別
舉
實
例
數
則
以
供
鑫
考
。

L

反
社
會
行
為
的
團
體
工
作

(
C門
。
口
苦
悶
。
門

〉
E
T
∞
。
立
已
切

m
y
m
w
u

泣
。
『
)
所
謂
反
社
會
行
為
意
指
一

切
與
社
會
所
贊
許
的
行
為
不
符
合
的
價
值
觀
點
及
行
為
。

伍
達
斯
基
已
。
H
H口
∞
﹒
玄
。
舍
門
個
計
戶
)
會
辦
理
八
歲

至
十
六
歲
反
社
會
行
為
之
男
孩
的
團
體
工
作
。
地
點
在
一

社
區
機
構
提
供
蜈
樂
、
休
閒
、
及
教
育
服
務
。
主
作
人
員

包
括
十
八
位
專
修
團
體
工
作
的
社
會
工
作
碩
士
，
組
織
了

將
近
二
百
個
團
體
，
他
們
的
工
作
角
色
包
括
設
計
並
組
織

兒
童
及
青
年
的
團
體
，
並
督
導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生
及
大
學

生
帶
領
團
體
。
在
三
年
的
團
體
工
作
經
驗
中
，
收
容
了
七

百
五
十
位
兒
童
。
這
些
反
社
會
兒
童
是
從
許
多
不
同
的
機

構
轉
介
來
的
，
諸
如
特
殊
學
校
、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、
少
年

法
庭
、
以
及
見
童
機
構

0

多
與
者
的
反
社
會
行
為
是
自
治

療
社
區
的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:
教
師
、
諮
商
者
、
心
理
學
家

、
及
社
會
工
作
員
所
鑑
定
。
該
項
團
體
工
作
提
供
見
童
一

些
機
會
與
行
為
良
好
的
同
伴
五
動
。

為
協
助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判
定
那
些
見
童
能
轉
案
進
入

該
機
構
。
調
查
人
員
設
計
一
份
檢
查
表
列
舉
見
童
在
家
庭

、
學
校
、
以
及
該
機
構
應
有
的
行
為
。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應

邀
評
估
見
童
在
一
週
內
平
均
發
生
的
民
社
會
、
非
社
會
、

及
親
社
會
行
為
。
兒
童
獲
得
最
高
分
接
接
納
到
團
體
真
來

，
並
將
他
們
按
照
年
齡
分
類
，
每
團
體
的
人
數
為
四
至
十

二
人
。
每
週
眾
會
二
小
時
作
體
育
活
動
，
打
籃
球
、
游
泳

、
遠
足
，
討
論
彼
此
有
興
趣
或
閱
切
之
題
材
，
如
學
校
中

遭
遇
到
的
困
難
.. 

與
雙
親
相
處
，
性
方
面
的
問
題
、
濫
用

藥
物
問
題
。
遣
也
一
團
體
平
均
眾
會
二
十
二
次
，
最
少
集
會

十
四
次
，
最
多
集
會
二
十
八
次
。
為
避
免
給
這
些
孩
子
加

上
不
良
標
竄
，
他
們
受
到
與
常
童
同
等
待
遇
，
發
給
正
想

的
會
員
證
'
並
且
可
參
與
該
中
心
的
其
他
活
動
。

在
孩
子
們
剛
推
介
進
入
該
中
心
，
尚
未
正
式
被
接
納

前
必
績
經
歷
一
段
鑑
定
期
，
以
辨
別
其
所
具
有
的
反
社
會

行
為
的
類
別
及
程
度
，
其
所
定
的
反
社
會
行
為
的
種
類
通

常
可
分
為
下
列
數
種

•• 

ω
人
身
攻
擊
行
為
如
打
人
、
踢
人

、
咬
人
、
推
人
、
章
摺
、
揮
人
、
拉
頭
，
髮
。
叫
皂
白
詞
攻
擊

，
對
別
人
怒
罵
、
口
出
惡
言
。
ω
對
物
體
攻
擊
，
毀
損
或

破
壞
別
人
的
財
物
。
ω
對
同
伴
展
現
破
讀
性
的
行
為
，
如

勃
然
大
怒
、
不
安
、
爬
出
窗
外
、
讀
書
或
做
事
不
專
心
、

放
意
偷
聽
、
吹
口
哨
或
發
高
聲
吵
人
、
丟
擲
物
品
。
朗
對

成
人
具
有
破
壞
性
的
行
為
，
如
大
發
脾
氣
、
離
家
出
走
、

拒
絕
置
行
成
人
的
合
理
要
求
。

ω
反
社
會
行
為
兒
童
的
矯
治
方
針

在
討
論
矯
治
的
策
略
之
前
，
我
們
必
須
先
衡
量
社
會

上
對
反
社
會
兒
童
的
態
度
，
似
乎
都
加
上
了
很
嚴
重
的
不

良
標
籤
'
他
們
變
成
惡
名
昭
彰
，
沒
有
機
會
去
體
認
適
當

的
角
色
模
箱
。
一
做
的
慣
例
對
這
些
偏
差
行
為
的
兒
童
組

成
同
質
團
體
，
與
行
為
良
好
的
見
童
隔
離
，
此
種
治
療
方

一 14 一



法
只
有
使
這
些
見
童
形
成
偏
差
的
自
我
概
念
。
基
於
上
述

理
由
，
菲
爾
特
愛
等
表
示

S
m
E
B
H
H
F
Z巴
巴
話
)

處
遇
有
反
社
會
行
為
兒
童
的
場
所
應
選
擇
有
社
會
贊
許
行

為
見
童
及
少
年
參
與
的
機
構
諸
如
社
區
中
心
、
青
年
會
等

。
(
註
九
)

的
所
探
用
的
矯
治
策
略
最
主
要
為
行
為
修
正
策
略

兒
童
為
何
有
反
社
會
行
為
最
基
本
的
假
設
為
他
們
的

璟
境
加
強
了
此
種
行
為
。
倘
若
改
變
行
為
發
生
前
的
璟
境

或
行
為
發
生
後
的
結
果
，
就
會
使
行
為
發
生
改
變
。
大
多

數
的
行
為
都
是
學
來
的
，
而
且
是
可
以
觀
察
到
的
，
所
以

也
是
能
改
變
的
。

對
於
有
偏
差
行
為
的
見
童
欲
矯
正
其
行
為
必
頸
依
照

下
列
方
式
ω
以
加
強
物
增
加
其
良
好
的
行
為
，
這
些
加
強

物
包
括
糖
菜
、
微
笑
、
讚
美
等
。

倒
消
除
反
社
會
行
為
課
用
下
列
方
法
.• 

A
不
理
會
其

不
良
行
為
(
課
用
消
去
法
)
、

B

增
加
社
會
所
贊
許
的
行

為
用
正
性
加
強
法
、
C

對
於
展
現
良
好
行
為
的
兒
童
作
為

其
他
團
體
的
糢
範
。

不
宜
用
處
罰
等
方
式
威
脅
兒
童
，
而
是
用
正
性
加
強

法
等
自
加
強
其
良
好
的
行
為
。
假
如
有
一
個
團
體
或
某
些

個
人
展
現
出
良
好
的
行
為
應
該
對
那
固
體
予
以
加
強
(
獎

勵
)
。
但
如
某
團
體
沒
有
良
好
的
表
現
，
則
不
應
該
予
以

加
強
。
加
強
物
的
種
類
極
多
，
有
讚
美
、
金
錢
、
食
物
、

娛
樂
等
等
。

行
為
偏
差
的
兒
童
一
且
有
良
好
的
表
現
必
頸
設
法
使

此
良
好
的
行
為
能
移
定
型
，
就
是
使
良
好
的
行
為
能
移
持

久
。
這
必
讀
整
個
的
團
體
都
能
專
注
。
團
體
領
導
者
可
以

宣
佈

•• 

「
倘
若
我
們
能
針
對
此
題
材
討
論
十
分
鐘
，
在
休

息
時
間
就
有
額
外
的
點
心
吃
。
」
在
下
次
會
議
討
論
的
時

間
將
會
增
加
至
一
刻
鐘
。
以
後
再
逐
漸
增
加
時
間
。
定
型

怯
的
好
處
是
先
將
目
標
舉
出
使
團
員
便
於
遵
守
。

ω
團
體
運
作
過
程

從
評
估
兒
童
的
反
社
會
行
為
作
為
選
擇
兒
童
參
與
國

體
工
作
的
基
礎
，
見
童
進
入
團
體
是
照
年
齡
分
的
。
在
治

療
以
前
各
團
體
有
八
週
的
基
線
期
。

在
基
線
期
團
體
領
柚
很
少
組
織
活
動
、
友
誼
、
工
作

關
係
等
事
宜
，
而
是
由
團
員
們
選
擇
他
們
自
己
的
活
動
;

在
一
張
列
舉
五
十
種
活
動
的
單
子
上
去
作
選
擇
。
並
且
發

展
友
誼
。
工
作
、
及
人
際
關
係
、
領
導
者
不
計
畫
任
何
介

入
之
事
，
因
為
那
樣
會
增
或
減
個
別
的
見
童
或
一
團
體
見

童
的
行
為
。
只
有
在
一
團
體
成
員
的
心
理
或
生
理
受
到
損

害
時
工
作
員
才
能
介
入
作
調
遇
。

因
此
在
基
線
時
期
，
工
作
人
員
並
不
計
輩
有
系
統
的

作
調
道
以
便
影
響
團
員
們
的
親
社
會
、
非
社
會
及
反
社
會

的
行
為
，
如
此
工
作
人
員
就
能
清
楚
的
評
估
案
主
的
需
求

六
遇
或
八
週
基
線
時
期
之
後
，
工
作
人
員
填
寫
個
人

的
社
會
學
習
評
估
表
以
及
團
體
的
社
會
學
習
評
估
衰
。
這

兩
張
表
的
內
容
大
同
小
異
。
個
人
社
會
學
習
評
估
表
必
讀

包
括
見
童
的
姓
名
，
問
題
行
為
、
問
題
發
生
前
的
璟
境
或

事
件
、
問
題
行
為
發
生
後
的
事
件
、
問
題
行
為
出
現
有
多

久
的
期
間
、
頡
率
、
個
人
的
類
型
或
團
體
組
織
結
果
、
獎

賞
種
類
。
團
體
社
會
學
習
評
估
衰
，
必
讀
將
問
題
行
為
列

出
之
後
，
註
明
有
多
少
兒
童
有
此
問
題
行
為
、
他
們
的
姓

名
應
詳
列
、
並
列
述
團
體
組
織
結
果
的
種
類
、
其
餘
的
項

目
都
與
個
人
社
合
學
習
評
估
表
相
同
。
這
兩
種
表
格
都
必

湖
列
工
作
人
員
的
姓
名
並
註
明
日
期
。
經
過
→
段
適
當
的

診
斷
基
線
期
，
再
照
事
先
按
妥
的
間
解
的
資
料
以
決
定
矯

治
的
目
標
。
例
如
對
於
退
縮
的
兒
童
，
他
們
的
問
題
行
為

是
不
容
與
任
何
團
體
活
動
。
矯
治
的
團
體
工
作
方
向
為
發

展
一
種
要
全
體
團
員
合
作
的
計
畫
，
如
此
才
能
做
成
功
，

倘
若
做
成
功
，
團
體
中
每
一
個
成
員
都
會
撞
得
獎
勵
。
矯

治
的
個
案
工
作
方
向
(
對
退
縮
兒
童
個
人
)
工
作
員
非
常

關
注
其
參
與
可
以
用
獎
勵
的
話
、
以
眼
示
意
、
身
體
方
面

的
加
強
諸
如
拍
拍
他
的
一
肩
膀
，
或
者
用
糖
菜
、
水
莫
及
其

他
物
質
方
面
的
加
強
物
。
叉
如
對
於
非
常
自
私
的
兒
童
矯

治
的
目
標
為
告
知
該
童
當
固
體
從
事
於
任
何
計
盡
有
效
的

參
與
者
都
會
撞
得
餅
乾
。
(
註
十
)

立
學
業
成
積
落
後
的
兒
童

無
論
中
外
，
學
業
成
積
落
後
是
比
反
社
會
行
為
及
心

理
失
調
更
普
遍
的
一
種
兒
童
問
題
，
而
且
其
影
響
亦
極
深

遠
。
根
按
美
國
新
聞
及
世
界
報
導
(
巴ωZ
m
還
M
h
H
口
已

三
月

E
m

名
。
『
呻
吟H
S
S
學
業
成
績
落
後
導
致
退
學
、

(
註
十
一
)
寇
克
教
授
(
旱
。
閃
而
扭
扭
。
門
∞
心
自
己
已
〉
﹒

只
古
計
)
認
為
學
業
成
績
落
後
會
導
致
逃
學
、
根
按
海
奇

斯
(
因
而
已
穹
的U
H
C茁
)
表
示
會
導
致
長
期
失
業
。
根
鐵

史
丹
納
(
白
白
白
口Z
H
)的
研
究
學
業
成
績
落
後
會
導
致
偏

差
及
犯
罪
行
為
。

(
4註
十
二
)
由
此
可
知
學
業
成
績
落
後

亟
應
從
速
矯
治
，
否
則
無
論
個
人
或
社
會
均
會
蒙
受
極
大

的
損
害
。
筆
者
會
研
究
學
業
成
績
落
後
的
因
素
包
括
讀
書

方
法
不
佳
(
不
專
心
、
懶
惰
、
時
間
分
配
不
安
、
動
作
輝

糧
、
反
應
遲
鈍
)
、
動
機
不
強
、
自
我
概
念
不
佳
、
情
緒

受
困
擾
、
智
能
木
足
、
缺
乏
興
趣
、
進
次
遭
受
挫
折
致
有

自
卑
心
理
、
受
雙
親
不
重
視
教
育
的
影
響
，
在
團
體
中
無

地
位
受
師
長
及
同
學
的
歧
棍
、
加
入
幫
國
受
不
良
同
伴
的

一的一



影
響
。學

業
成
績
不
良
的
學
生
與
雙
親
的
管
教
方
法
、
家
庭

社
經
地
位
、
父
母
的
感
情
及
動
機
的
強
弱
、
雙
親
與
學
校

(
教
師
)
的
關
係
等
均
有
重
大
的
影
響
。
雙
親
溺
愛
、
放

縱
、
或
拒
絕
、
忽
-
臘
、
家
人
關
係
不
佳
都
會
使
子
女
讀
書

分
心
、
情
緒
受
困
擾
，
自
我
概
念
不
良
、
自
卑
心
理
等
。

根
攘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督
導
康
佛
舌
。
E
Z
叩
門
吵
，
『
。

F
口

〈
古
阱
。
門
)
認
為
雙
親
倘
若
與
學
校
的
關
係
不
好
，
在
孩
子

面
前
罵
教
師
或
學
校
(
攻
擊
性
的
關
係
)
、
或
與
學
校
不
合

作
、
消
極
抵
制
(
消
極
的
關
係
)
都
會
使
孩
子
們
學
業
成

績
不
佳
。
惟
有
雙
親
與
教
師
調
過
良
好
、
密
切
合
作
(
調

遍
的
模
式
)
孩
子
們
的
學
業
成
績
才
會
良
好
。
(
註
十
三

)
另
有
些
學
者
研
究
雙
親
與
教
師
的
關
係
雖
然
應
該
良
好

、
密
切
合
作
，
但
是
他
們
之
間
仍
是
正
式
的
關
係
可
?

『
B

且
門
巴
巴
古

E
E

毯
，
而
不
能
親
密
到
橋
同
姊
妹
似

的
非
正
式
闢
係

(
H
D卅日
告
已

B
F

止
。
口
仔
仔
)
如
此
在

孩
子
心
目
中
不
會
對
教
師
產
生
敬
畏
之
感
，
反
而
容
易
顯

露
出
發
脾
氣
、
攻
擊
性
、
不
肯
做
功
課
等
不
良
行
為
，
這

是
非
常
值
得
雙
親
們
注
意
的
事
項
。

對
於
學
業
落
後
的
兒
童
如
何
矯
治
?
目
前
國
小
對
學

業
落
後
的
學
童
設
有
課
業
輔
導
項
目
，
例
如
東
門
國
小
對

於
國
語
注
音
符
號
學
不
會
的
學
童
設
班
輔
導
。
由
大
學
主

催
社
會
工
作
的
學
生
、
以
及
家
長
們
擔
當
輔
導
教
師
，
教

導
他
們
注
音
符
號
，
這
項
工
作
表
面
上
看
來
是
補
救
教
育

項
目
，
實
際
上
卻
是
兼
具
教
育
及
社
會
工
作
技
術
的
。
因

為
一
個
十
幾
位
或
二
十
位
學
章
的
輔
導
班
亦
可
親
為
一
輔

導
團
體
，
輔
導
教
師
不
僅
教
導
學
童
注
音
符
號
，
而
且
要

分
辨
出
團
員
們
不
同
的
問
題
，
例
如
那
幾
位
是
分
心
、
另

外
幾
位
是
動
作
及
反
應
遲
鈍
、

有
些
懶
惰
、
另
有
些
是
情

緒
困
擾
，
偶
然
亦
會
發
現
弱
智

、

或
特
殊
學
習
無
能
的
案

例
，
輔
導
教
師
應
明
瞭
受
輔
導
學
生
的
問
題
之
後
方
可
定

出
治
療
計
畫
。
他
必
讀
乘
用
固
體
工
作
方
法
及
個
案
工
作

技
術
方
能
解
決
問
題
，
諸
如
他
必
頸
楓
全
體
團
員
的
水
準

、
個
性
、
動
機
等
定
出
教
育
方
針
、
加
強
物
，
加
強
標
準

，
以
及
引
起
學
童
們
學
習
興
趣
的
誘
導
活
動
等
。
對
於
學

習
特
別
不
好
的
學
生
應
額
外
加
做
個
集
工
作
。
必
要
時
甚

致
要
進
行
家
訪
，
告
知
家
長
如
何
在
家
庭
中
輔
導
學
生
課

業
、
語
導
子
女
對
學
業
感
興
趣
。
許
多
家
長
一
且
發
覺
子

女
學
業
成
績
落
後
會
採
取
錯
誤
的
管
教
方
法
。
中
上
層
社

會
經
濟
地
位
的
家
長
，
尤
其
是
父
親
會
感
到
憤
怒
、
探
取

責
罰
、
不
愛
護
、
控
腸
、
減
低
其
地
位
及
權
利
的
方
式
，

而
不
知
如
何
心
平
氣
和
的
加
以
誘
導
，
或
親
子
溝
通
，
如

何
設
計
解
決
問
題
。
下
層
階
級
的
雙
親
對
於
子
女
學
業
落

後
抱
持
著
無
奈
及
無
法
改
善
的
態
度
，
有
些
家
長
對
於
教

育
不
重
-
嶼
，
對
於
孩
子
的
期
望
過
低
，
希
望
子
女
早
一
點

學
到
技
能
，
賺
錢
貼
補
家
用
，
所
以
孩
子
們
對
於
學
習
的

動
機
就
更
為
削
弱
。
以
上
的
實
惰
，
教
師
或
輔
導
教
師
必

獨
與
家
長
溝
通
，
並
指
導
他
們
改
善
管
教
子
女
的
方
式
。

對
於
讀
書
方
法
不
佳
的
學
生
，
不
同
的
類
型
有
不
闊

的
輔
導
方
針
。
懶
惰
的
學
童
應
該
使
用
合
約
法
及
加
強
法

，
教
師
或
社
會
工
作
員
先
與
懶
學
生
約
定
回
家
後
先
做
功

課
，
然
後
才
可
看
電
騙
。
倘
若
該
童
遵
照
指
示
傲
，
應
給

予
獎
品
。
反
應
緩
慢
的
學
生
，
應
訓
練
他
從
動
作
迅
速
做

起
，
無
論
吃
飯
、
說
澡
、
做
功
課
都
叮
囑
他
要
在
現
定
的

時
間
內
完
成
，
如
做
成
功
應
給
予
獎
品
，
以
後
逐
漸
將
時

間
縮
短
。
分
心
類
型
的
學
生
應
儘
量
減
少
外
界
的
刺
激
。

可
將
教
室
內
的
座
位
調
整
，
使
他
坐
在
老
師
講
華
對
面
、

或
者
二
、
一
一
一
面
都
是
牆
壁
看
不
到
窗
外
的
景
物
，
以
一
盤

內
裝
了
五
顫
六
色
的
文
具
、
玩
具
、
或
水
果
，
使
他
看
一

下
立
即
就
收
，
要
他
說
出
所
看
到
物
品
的
種
類
，
假
如
說

對
了
，
給
予
加
強
物
。

依
照
毛
羅
(
巴
。
呵
呵
。
若
皂
白
)
的
研
究
，
學
童
們

不
按
時
做
作
業
是
學
業
落
後
的
主
要
原
因
。
(
註
十
四
)

如
何
能
使
兒
童
按
時
做
作
業
就
會
誠
少
許
多
學
業
成
績
落

後
的
學
生
，
他
設
計
謀
用
學
生
自
我
控
制
或
家
長
予
以
控

制
的
辦
法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告
知
家
長
如
何
觀
察
子
女
有
沒

有
做
功
課
的
方
法
，
家
長
大
約
每
隔
半
小
時
作
觀
察
並
將

結
果
記
錄
在
表
格
上
，
以
便
瞭
解
孩
子
究
竟
在
做
功
課
、

或
看
電
視
、
或
與
兄
弟
姊
妹
交
談
，
家
長一
連
記
五
至
十

三
天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加
以
評
估
，
那
些
不
願
做
功
課
的
學

童
，
必
獨
以
加
強
物
作
為
誘
導
，
使
其
能
做
功
課
，
一
且

形
成
按
時
做
作
業
的
好
習
債
，
加
強
物
逐
漸
撤
消
，
學
童

們
崗
要
學
習
一
種
∞
β
ω肉
的
讀
書
方
法
，
可
用
在
準
備

各
種
功
課
。
凡
是
要
學
習
新
功
課
先
加
以
調
查
或
探
測
(

∞
口
三
是
)
、
看
看
有
那
些
大
標
題
、
小
標
題
，
然
後
將

重
要
的
內
容
做
成
問
答

(
0
5
個
丘
。
口
)
，
然
後
閱
讀
這

些
資
料
(
如
g

已
)
、
記
筆
記

(
4〈
立
3
)
復
習
這
些
筆

記
(
貝2

古
名
)
，
逐
步
訓
練
學
生
能
自
我
控
制
其
學
習
。

a

心
理
失
調
兒
童
的
社
會
工
作

近
年
來
心
理
失
調
的
見
童
逐
漸
增
多
，
尤
其
是
在
都

市
中
，
上
述
情
況
更
為
明
顯
，
學
前
階
段
就
有
一
些
幼
兒

愚
忠
懼
症
、
如
恐
投
症
、
自
閉
症
、
神
經
官
能
症
、
或
精

神
官
能
症
。
對
於
這
些
一
兒
童
，
矯
治
的
方
針
大
體
上
是
揉

用
行
為
修
正
策
略
，
對
於
恐
投
症
的
兒
童
除
了
行
為
位
正

一 16 一



策
略
的
加
強
法
外
還
要
用
系
統
減
敏
感
法
以
消
除
其
耽
心
懼

。
對
於
自
閉
症
及
精
神
官
能
症
的
行
為
治
療
的
方
針
。
這

些
一
兒
童
某
些
行
為
過
多
必
須
用
消
去
法
將
其
消
除
，
例
如

自
我
刺
激
的
行
為
，
某
些
行
為
不
足
，
例
如
語
言
，
必
讀
用

加
強
法
予
以
增
加
。
美
國
加
州
大
學
樂
法
民
教
(
們
。
5
2

5
2
)
對
一
團
體
具
有
精
神
官
能
行
為
的
自
閉
症
見
童
給

予
矯
治
，
這
些
見
童
不
會
表
示
情
緒
或
愛
、
不
說
話
、
或

者
僅
偶
然
重
述
別
人
的
話
，
有
許
多
自
我
刺
激
的
行
為
，

木
社
會
化
，
亦
沒
有
舟
子
會
自
助
的
技
巧
。

樂
法
民
治
療
的
方
針

•• 

採
用
消
去
法
，
不
理
會
他
我

自
我
刺
激
的
行
為
，
對
於
不
良
行
為
偶
然
亦
施
以
懲
罰
;

打
他
的
大
腿
。
再
用
加
強
法
加
強
遍
當
的
行
為
，
諸
如
安

靜
的
坐
著
，
或
者
很
專
心
。
關
於
語
言
的
訓
練
，
是
一
音

節
學
會
再
學
第
二
一
音
節
，
最
後
把
字
連
起
來
。
關
於
社
會

及
自
助
行
為
的
訓
彼
方
面
，
兒
童
訓
棟
自
己
吃
飯
、
穿
衣

、
洗
臘
、
嗽
口
，
一
種
技
能
學
會
後
再
學
第
二
種
技
能
，

再
用
同
樣
的
方
法
訓
練
兒
童
的
社
會
互
動
，
以
及
適
當
的

行
為
。
(
註
十
五
)

至
於
預
防
性
的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，
最
重
要
的
路
推
廣

親
職
教
育
，
使
雙
親
、
祖
父
母
等
能
熟
習
管
教
見
童
的
正

確
方
法
。
教
師
我
亦
應
該
熟
習
管
教
學
生
的
態
度
，
並
且

能
發
現
見
童
剛
開
始
的
或
經
傲
的
失
調
行
為
予
以
矯
正
。

此
外
家
庭
與
學
校
應
密
切
的
連
繫
合
作
，
從
改
善
連
絡
簿

的
內
容
等
小
事
情
做
起
，
、
必
可
達
成
預
防
兒
童
失
調
行
為

愈
趨
嚴
重
的
效
果
。

對
於
一
般
兒
童
使
其
更
發
展
潛
能
，
可
在
國
民
小
學

舉
辦
對
全
體
學
童
的
團
體
工
作
，
使
全
校
學
生
輪
流
參
加

十
幾
個
人
的
成
長
間
體
，
彼
此
自
我
介
紹
，
說
出
自
己
的

長
處
、
缺
點
及
困
難
。
其
他
的
團
員
都
可
貢
獻
意
見
幫
他

解
決
問
題
。
在
討
論
中
各
位
小
朋
友
都
會
得
到
益
處
，
同

時
亦
可
發
現
有
失
調
心
態
或
行
為
的
學
生
另
以
個
案
工
作

、
或
團
體
工
作
的
方
法
予
以
矯
正
，
上
述
的
辦
法
東
門
國

民
小
學
曾
經
舉
辦
一
次
，
由
輔
導
室
主
辦
，
倘
若
將
來
能

訓
練
各
班
級
任
教
師
每
學
期
舉
辦
教
次
，
收
效
必
宏
，
使

學
童
的
潛
能
得
以
更
發
展
。

七
、
結

一
詣

當
前
問
題
兒
童
人
數
擻
增
，
國
民
小
學
所
舉
辦
的
輔

導
工
作
限
於
人
員
、
經
費
、
時
間
，
不
足
以
解
決
該
項
問

題
，
必
賓
全
面
推
展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，
由
社
會
行
政
機
關
及

見
童
福
利
機
構
的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，
與
輔
導
教
師
合
作
，

將
該
項
工
作
由
社
會
、
學
校
、
推
展
至
家
庭
。
方
可
達
到

防
治
的
效
果
，
社
會
行
政
機
關
似
可
考
慮
設
置
家
庭
及
兒

童
社
會
工
作
機
構
或
諮
詢
中
心
，
以
便
全
面
推
展
工
作
，

本
文
列
舉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的
重
要
性
、
工
作
範
園
、
以
及

實
務
工
作
舉
例
。
因
限
於
篇
幅
不
能
陽
所
欲

一一
一
一
口
，
希
望
這

篇
拙
著
能
引
起
社
會
各
界
及
家
長
們
對
兒
童
社
會
工
作
的

重
視
，
協
力
推
展
該
項
工
作
以
達
到
拋
磚
引
玉
的
目
標
。

(
本
文
作
才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象
教
授
)

註
一•. 

∞
W
叩
門H
H
H
g
門
m
h
w
吋
V
E
r
E
M刊
原
著
、
T
碧
雲
、

沙
依
仁
合
譯
、
社
會
工
作
概
論
、
國
立
編
譯
館
主

編
、
五
南
圖
書
出
版
公
司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再
版

第
十
一
頁
。

註
二•• 

向
上
第
十
頁
。

註
三
:
李
增
祿
、
社
會
工
作
概
論
、
巨
流
間
害
公
司
、
民

國
七
十
五
年
初
版
、
第
三
三
四
頁
l

三
四
四
頁
。

註
四

•• 

同
註
一
第
一
八
七
|
二
二
0
頁
。

註
五.. 

審
閱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臺
灣
刑
案
統
計
，
內
政
部
警

政
署
。

註
六•. 

沙
依
仁
、
人
類
行
為
與
社
會
璟
鐘
、
五
南
圖
書
出

版
公
司
七
十
五
年
再
版
第
九
十
三
頁
。

註
七•. 

同
上
第
九
十
五
頁
。
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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